地籍清理停‧看，聽　

土地權益有保障
臺灣光復之初遺有以日據時期會社、組合、神明會名義登記等地籍登記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情形，因該等情形存在已久，不僅影響土地之有效利用，亦妨礙民眾財產權之行使。為澈底解決上述地籍問題，內政部制定「地籍清理條例」，經總統96年3月21日公布，並於97年7月1日施行。為利地籍清理工作順利進行，內政部訂定「地籍清理實施計畫」，將應清理之土地及建物分為14類型，辦理期程自97年1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。
    依該條例規定97年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要清理之對象為：「地籍清理條例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，於地籍清理條例後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」、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或具有神明會性質」，以及「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」等三類型土地（建物）；本所已將屬「地籍清理條例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，於地籍清理條例施行後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」土地（建物）辦理清查完竣，並於7月1日公告（公告期間自97年7月1日起至97年9月29日止），公告資訊可於臺中市政府或各地政事務所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村（里）辦公處所等公告處所查詢。凡屬於上開公告範圍之神明會土地，應儘速成立法人，並於申請登記期限（97年7月1日至100年6月30日）就其土地辦理法人更名登記，或依其規約或經會員或信徒過半數同意，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。
    「神明會」並非法人，無權利能力，自不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，應於公告日起3年內申請重新辦理登記，逾期未辦理者，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逕依現會員或信徒名冊，囑託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均分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；另就未清理申報之神明會土地（建物）及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，訂於97年9月辦理公告。
